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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朱国涛 郑萌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养老心理，想方设

法骗取他们积攒下来的养老钱。近日，河南省郑州市

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养老诈骗案，被

告人闵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被法院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70万元。

号称免费住养老院

  近年来，诈骗手法花样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老年人信息闭塞、认知较弱等特点，对他们实施诈

骗，通过编造各种“养老噱头”行诈骗之实。

  2018年3月，经朋友介绍，受害人郭某认识了闵

某、刘某。闵、刘二人称有一个极好的养老项目，投资

后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还能解决以后的养老问题。畅

想着对方为自己未来画出的“大饼”，郭某在没有核

实项目真伪的情况下，爽快地答应入股。不仅如此，

郭某还介绍了许多亲戚朋友，先后以转账等形式共

投资20万元。

  出于对项目和闵某、刘某二人的“信任”，郭某一

直在家做着“发财梦”。直到半年时间过去仍没有收

到任何收益时，郭某才想到去详细了解实情，结果发

现这个所谓的养老项目并不存在，而此时闵某、刘某

也已杳无音讯。郭某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我是被他俩骗了，入股本身就是想着投资养老

项目，既能赚钱，还能养老。这可倒好，我咋跟亲戚们

说啊！”对于自己被骗，郭某十分懊恼。

  原来，闵某伙同刘某虚构所谓的“中州云阳养老

工程”，并以投资该项目的股东可以享受每月按时拿

工资、免费入住养老院、奖励汽车等好处为诱饵实施

诈骗。

  在闵某和刘某的蛊惑下，60余人分别转给两人

大量钱款作为入股“中州云阳养老院工程”的股金。

为了骗取更多钱款，闵某又以给几名团队长发放汽

车作为奖励，鼓励他们介绍更多人“入股”。骗取的

钱款被闵某除用于发放之前入股人的利息、奖励

外，还用于偿还债务和个人投资使用。经审计，截至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受害人申报损失投资总额为164

万多元，其中归还本金500 0元，支付客户提成10万

多元。

  2022年4月26日，公安机关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将

闵某等人移送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拆东墙补西墙诈骗

  因为涉及金融犯罪，承办检察官在审查证据时，

制作了人员关系框架及资金流向图，并根据闵某等

人收取资金的账户记录，发现存在多笔大额交易及

巨额提现。检察官随即建议公安机关调取详细的涉

案账户交易明细，从交易方信息和资金去向寻找突

破口。

  在继续补充侦查环节，一条闵某涉嫌编造事实

骗取他人钱款的线索逐渐清晰。线索显示，闵某除

了成立养老投资项目、采取非法宣传形式利诱不特

定社会人员向其投资入股之外，还对外虚构其系政

府官员的身份，以有能力帮助他人承揽河南某市高

新区建设指挥部的工程为由，骗取沙某、石某共计

35万元，并以同样理由骗取许某44万元，用于归还

前期骗取他人的钱款。然后，他又谎称公司资金尚

未到位，以承诺支付高额利息并于20天内还款为条

件，骗取范某100万元（后归还30万元），骗取岳某19

万元。

  “闵某等人使用的手法，俗称‘拆东墙补西墙’，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空手套白狼’。简言之，就是利

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

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承办

检察官张才辉介绍，闵某在部分犯罪实施过程中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与具体

的每一个被害人直接接触，骗取他人财物，而非以公

开承诺返本付息、给付回报的方式吸收资金，不符合

集资诈骗罪中关于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

的基本要件，对该部分犯罪行为应当单独认定为诈

骗罪。

  2022年9月22日，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对闵某以

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提起公诉。

判决提高罚金数额

  2022年12月30日，法院审理后，以闵某犯集资诈

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万元；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万元；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收到判决书后，金水区检察院认为，法院对闵某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的罚金刑20万元，属于适用法律

错误，导致罚金刑错误。

  据介绍，2021年3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调整了集资诈骗罪的刑罚结构后，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

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十万元以上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23年1月6日，金水区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

  “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通过

刑事抗诉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切实维护司法公正，是

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

在办理每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深挖细查、严把事实关、证

据关、法律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加强能动履职、法律监督，在审查案件时，应

注重是否存在漏罪、漏犯等情形，及时固定证据，夯实

证据指控基础，全方位打击犯罪行为，提升司法公信

力。”金水区检察院检察长房伟说。

  近日，法院审理后，支持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撤销

了原判决中以集资诈骗罪对闵某的量刑部分，对闵某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万元，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70万元。

河南金水检察院公诉一起养老诈骗案

不法分子编造“养老噱头”诱骗老年人
  本报讯 记者周孝

清 通讯员黄卫明  近

日，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

院依法宣判一起利用虚

假股票交易平台诈骗案，

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邹某、

朱某等7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15年至6年不等刑罚并

处罚金；判处唐某、杨某

等其他9名被告人相应刑

罚并处罚金。

  法院查明，从2019年7

月开始，邹某招募人员，

组建“入金”小组，诱骗被

害人进入虚假股票交易

平台投资炒股。邹某等人

利用手机、电脑等作案工

具以及固有话术剧本将

被害人拉入社交平台聊

天群，诱导下载炒股软件

“中道资本”投资炒股。邹

某、朱某等人分别扮演不

同“角色”：由“股票老师”

讲授股票知识，并谎称可

以开展“T+0”业务、可以

通过机构通道炒股，“客

户总监”为被害人提供平

台注册账号，“群助理”陪

客户聊天，“股托”在群里

吹捧“股票老师”，晒虚假

盈利截图等。被害人的资

金转入“中道资本”平台

后，很快被陈某超（另案

处理）等人转入其他账户

并取现，并未进入真正的股票交易市场。在被

害人向平台申请大额提现时，小组成员以各种

理由拒绝、拖延提现。经审计，至案发，邹某等

人骗取被害人财物共计1260多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邹某伙同他人利用虚假

的股票交易平台实施网络诈骗，骗取被害人

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邹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朱某

等15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

从犯。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

和社会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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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唐  荣 李文茜

□　本报通讯员 黄锋铭

　　

  在网络平台伪造公司信息吸引客户，通过跟踪客

户并划车、向客户虚报车损、提供虚假车损单和结算

单，骗取客户押金牟利……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福田分局天安派出所组织警力赶赴多地，一举打掉两

个以车辆损坏名义骗取客户押金的租车诈骗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6名。

  2022年4月14日，袁先生在网上找到一家租车门店，

想租借一辆蓝色的玛莎拉蒂GT跑车，联系商家后，对

方要求他在社交软件上细聊并交纳500元订金。当天，

在约定的地点见到这辆跑车后，袁先生通过POS机刷

卡支付3.1万元押金，随后便驾车出去游玩。次日还车时，

商家以车尾有划痕为由，要扣除袁先生的押金，并向其提

供了“定损单”。袁先生对此质疑，对方却不回消息。袁先

生无奈，向深圳市公安局“局长信箱”求助。

  收到来信后，天安派出所“局长信箱”专班民警和

情报指挥室民警立即组织双方进行协商，经过多次协

商后，租车公司向袁先生退还两万多元押金。然而，在

协商过程中，天安派出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起“纠纷”

当中存在的疑点，即袁先生对于所租车辆的划痕一直

矢口否认。这时，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及时提供了线

索支撑：全市发生过多起类似租车纠纷警情。天安派出

所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打着租车旗号的诈骗案件，于

是将情况上报给福田分局。

  福田分局立即组织工作专班处置该专案，由天安

派出所成立专案领导小组，所长梁冠勋担任组长，在福

田分局的指导和领导小组的指挥下，专班民警开展案

件侦破工作。

  今年4月12日至18日期间，工作专班民警在深圳

市龙岗区、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广州市和内蒙古自

治区乌海市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铭、杜某仝等6名犯

罪嫌疑人。经讯问，该6名犯罪嫌疑人均对不法事实

供认不讳。

  经查，6名犯罪嫌疑人分属两个租车诈骗团伙，作案

手法如出一辙。他们在网上花费150元委托他人伪造营业

执照，成立虚假租车公司，并用网上搜来的豪车照片在网

上打广告吸引客户。接到客户询问租车细节时，他们便要

求在社交软件上细聊，同时利用时间差联系正规车行租

借车辆，将车辆转租给客户。客户租用期限即将结束时，

他们通过PS技术伪造虚假的车辆损坏照片和虚假的车损

单，或安排人手跟踪客户并故意划损车辆，以车辆损坏为

由骗取客户押金。截至案发时，这两个团伙在深圳市作案

20多起，涉案金额100多万元。

深圳警方打掉两个豪车租赁诈骗团伙
6名犯罪嫌疑人虚报车损骗取客户押金被抓

依法严惩诈骗犯罪

七旬老人砍行凶者三刀被改判无罪
记者探访海南省临高县杨成杰正当防卫案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按照公安部打击整治“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部署，近期，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开展“飙车炸街”整治专项行动，

采取及时布控、摸排蹲守，早晚巡控

等方式严厉整治此类严重交通违

法 ，截 至 目 前 ，已 查 处 违 法 车 辆

115辆。

  5月17日11时，交管部门接到线

索，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存在机

动车“炸街”违法现象。北京交管局

涉车案件专业打击队和朝阳交通支

队亚运村大队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通过调取事发地点周边监控录

像和分析排查过往车辆，很快锁定

了一辆京P××号牌小型轿车为可疑

车辆。经进一步工作，民警最终在怀

柔找到了车主肖某及当日驾驶人王

某某，确定二人为夫妻关系。

  车主肖某说，其今年2月网购了

配件，然后到一家汽车服务公司对

车辆外观、排气、车轮等部位进行了

改装。改装后，车辆的外观、技术参

数均与登记信息不一致，车辆排气

噪声增大且声音异常。经鉴定，该车

存在多处改装且发动机声音明显异

常。肖某因擅自改变已登记的有关

技术参数、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改

变车身颜色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变更

登记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亚运村交

通大队合并处以1 2 0 0 元罚款的处

罚，并责令其5日内将车辆恢复原

状。驾驶人王某某因存在驾驶拆除

或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

改装的机动车，驾驶机件不符合技

术标准的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

光共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

600元罚款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目

前，该涉案车辆因拆除三元催化器的违法行为涉嫌环保违法，

已转由朝阳区环保局对涉嫌的环保违法行为开展后续调查处

置工作。

  今年6月6日，有群众举报，在房山区南关有一辆摩托车夜

间“炸街”扰民。房山交通支队组织警力迅速开展工作，很快锁

定一辆车号为京B××的二轮摩托车，并于当日下午将涉案驾

驶人陈某某和一辆绿色二轮摩托车查获。

  陈某某说，此前，他将摩托车排气系统进行了改造。加油过

程中巨大的轰鸣声，让其觉得非常刺激。当办案民警核查其驾

驶证时，发现其准驾车型为C1，并没有摩托车驾驶资格，存在准

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当日，房山交通支队对陈某某驾驶与

准驾车型不符、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

准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5日的处

罚，并将有关案件线索移交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6月10日，

房山分局依法对陈某某故意制造噪声扰民的违法行为处以5日

行政拘留的处罚。

  据了解，此次行动中查获的92辆改装排气装置的车辆已转

递环保部门，拟由其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作出相应

处罚。对车辆存在改装情况的，在责令当事人将车辆恢复原状

的同时，车辆管理部门将对这些改装车进行标记，不再享受“免

检”政策，强化对非法改装车辆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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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历时3年，终于无罪！我终于可以给孙子一个

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7月7

日上午，在家中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杨成

杰释然道。

　　杨成杰系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一名普通村民，

年过七旬。6年前，因同村男子酒后闹事，并掐住其

年仅9岁的孙子杨某冰的脖子，杨成杰挺身而出持

刀将对方砍伤。事后，其首先被处以治安处罚，过了

两年被警方刑事拘留，后被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

处相应刑罚。

　　2021年4月23日，杨成杰服刑完毕后一直申诉，

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今年5月19日，临高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杨成杰作出不起诉决定，认定其没有故意

伤害的犯罪事实，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孙子被壮汉掐脖子

七旬老人挺身而出

　　临高县临城镇德老村村民杨某全与同村杨成

杰曾因土地纠纷产生矛盾。2017年8月31日，杨某全

酒后骑车载着女儿来到杨成杰家附近时，停车捡起

地上石头砸杨成杰家的厨房。

　　此时，杨某冰正在院里玩耍，听到声音后出门

查看。杨某全看到孩子后便拿着石头追打，杨某冰

见状向外面跑去，杨某全在后面追。杨成杰闻讯跑

出门，拿起干农活用的钩刀追赶杨某全。

　　“快放手……”当追到家门口附近一片小竹林

处，杨成杰看到杨某全正在掐孙儿的脖子，他多次

大喊让其松手，但杨某全始终不肯松开手，杨某冰

被掐得满脸通红，已无法反抗。见状，杨成杰持刀上

前砍杨某全的腿部，杨某全被砍中一刀后放开了杨

某冰。

　　“砍了第一刀后，杨某全虽然松手了，但他在向

我靠近，并用手攻击我的眼睛。我年纪大了，杨某全

正值青壮年，当时害怕极了，便又砍了几刀。但我砍

的都是手臂、小腿，避开了要害部位。”杨成杰说，杨

某全停止反抗后，他就离开了。

　　随后，杨某全被送往医院治疗。案发12天后，杨

成杰因持刀伤人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因

年龄超过70周岁不执行）、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事后，杨某全向杨成杰一家提出索赔，但遭到

杨成杰及家人拒绝。2019年7月28日，临高县公安局

临城东门派出所以涉嫌故意伤害为由，对杨成杰予

以刑事拘留。

　　2020年5月20日，临高县人民检察院以杨成杰涉

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临高县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临高县法院认为，

杨某全掐杨某冰脖子时，杨成杰没有采取相当手段

来阻止侵害行为，持刀砍击杨某全致其轻伤一级，

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赔偿原告5.7万元。

　　一审判决书中显示，海南省医学院法医鉴定中

心2019年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杨某全所受损

伤综合评定为轻伤一级。

　　杨成杰上诉后，2021年3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审理认为，杨成杰的第

一刀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但孙子跑开后，杨成杰以

泄愤为目的，持刀砍击杨某全，主观上具有故意伤

害，超过了正当防卫的范畴。

　　考虑到本案冲突系被害人杨某全引发，且具有

重大过错，对杨成杰的犯罪行为在量刑上从轻处

罚。二审法院将刑期改判为8个月，罪名还是故意伤

害罪。

坚持无罪申诉三年

被认定属正当防卫

　　2021年4月23日，杨成杰刑满释放。在家人支持

下，杨成杰开始申诉，不过均被两级法院驳回。驳回

申诉通知书均认为，杨成杰砍击杨某全的三刀中，

第一刀为正当防卫性质，第二刀、第三刀不属于正

当防卫。

　　“事发时，杨某全比我年轻30多岁，力量对比悬

殊。我虽砍击数刀，并未伤及要害，我的目的是制止

杨某全伤害我孙子。”杨成杰说。

　　杨成杰的辩护人认为，杨成杰的行为属于见义

勇为和正当防卫，杨某全打砸房屋、追赶并掐住9岁

儿童的脖子，并扬言要掐死孩子，杨某全的行为涉

嫌行凶。

　　2022年6月23日，案件迎来转机。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决定。再审决定书

称：“本院经审查认为，原一、二审判决可能存在

适用法律不当，裁判结果可能存在错误。经本院

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

行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2022年12月22日，杨成杰收到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再审裁定书载明，此案一审、

二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

审、二审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临高县法院重新审判。

　　今年1月13日，临高县法院重新立案，并另行组

成合议庭审理该案。根据临高县法院刑事裁定书载

明，该案审理期间，临高县人民检察院以案件证据

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于今年3月23日撤回起

诉决定书。

　　对此，临高县法院认为，检方撤回起诉的申请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今年4月19日裁定准许临高

县检察院撤回起诉。

　　5月19日，临高县检察院向杨成杰出具不起诉

决定书。决定书认定，杨成杰在此案中没有故意伤

害的犯罪事实，在本案中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依

法对其作不起诉决定。

　　对于这个结果，杨成杰特别高兴。鉴于杨成杰

此前已服刑8个月，他们一家人表示将提起国家赔

偿申请。“我希望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杨成杰告

诉记者。

正当防卫于法有据

检方详解改判缘由

　　“在出具不起诉决定书的同时，检察机关还出

具了一份不起诉理由说明书。”7月3日，杨成杰的辩

护人向记者出示了这份说明书。

　　在这份说明书中，检方认为，本案系杨某全不

法侵害引发，杨成杰对杨某全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从不法侵害的危险

性来看，杨某全的行为对杨某冰的人身安全造成极

大的现实危险且情势紧迫。从防卫人和不法侵害人

双方力量对比看，案发时，双方力量明显处于不对

等状态。

　　而且，从不法侵害的持续状态看，杨成杰砍击

第一刀后，尽管杨某全松开掐住杨某冰脖子的手，

但立足于杨成杰当时所处具体情境和恐慌、紧张的

心理，认为杨某全的不法行为仍有继续进行的可能

符合当时境况，为防止不法侵害人的继续侵害，其

继续持刀砍击杨某全，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和行为

反应。

　　说明书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

意见》的规定，对杨成杰持刀持续砍击的行为，应当

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

判断。

　　“杨成杰对不法侵害采取的防卫行为符合正当

防卫的起因条件和时间条件，考虑双方力量对比和

当时所处环境，不必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法侵

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说明书显示。

　　从本案证据看，杨成杰砍击的是杨某全的四

肢，并未针对要害部位，可见杨成杰的反击行为

具有一定的节制，尽管造成杨某全轻伤一级的损

害后果，但没有造成重伤后果或其他重大损害，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杨成杰正当防卫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之一，正当防卫是法律

赋予公民的权利，是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法

律武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教师王伟表示，办案

中，司法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内涵及外

延，敢于从正当防卫这一制度背后提倡的私权保

护、私权救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出发，在分清

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大胆认定，推动和完善正当防

卫制度的司法实践，维护防卫人合法权益，保障社

会和谐安定。

　　“杨成杰正当防卫案改判的关键，是司法机关

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能够从一般老百姓碰到

这类事情会怎么反应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苛求当事

人。”杨成杰的辩护人说。

　　2022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

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

要求准确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型故意伤害。其中，

第九条规定：“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

制而引发打斗，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

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

况下仍继续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一般

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漫画/高岳  


